
话题：3 月 16 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表决通过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。近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
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接受记者专访，就慈善法的
相关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。阚珂指出，在立法当中
的一个考虑就是，要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。

（3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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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好心人放心行善

慈善法
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

公告

互联网的快速发展,给基层法治建设带来
了新的机遇与广阔的空间。湖北省枝江市积极
探索“互联网+法治”工作模式，大力开展“互联
网 + 法 制 宣 传 ”、“ 互 联 网 + 法 治 教 育 ”、“ 互 联
网+法治服务”、“互联网+法治引导”等工作，有
力推动了基层法治建设。

一是推行“互联网+法制宣传”，普及法律
知识。法制宣传坚持两条腿走路，在做大做强
传统模式的同时，让法制宣传在网上发声，实
现法制宣传多渠道、广覆盖：在“三峡枝江网”
开 辟“ 法 治 枝 江 ”专 栏 ；借 助“ 枝 江 发 布 ”微 信
平 台 ，创 建 法 制 宣 传 版 块 ；利 用“ 四 务 通 ”平
台，新增“电子法务”栏目；开通“法治枝江”微
信公众号。四大网媒齐上阵，实现法制宣传无
缝对接。

二是推行“互联网+法治教育”，增强法律
素养。做好“法律六进”大文章，让法治教育在
网上默化，实现法治教育无处不在：将法治讲
座、法制宣传片、法治电影、法治幽默等搬进网
络，让群众利用手机、电脑随时随地接受教育；
通过远程链接与知名法治网站对接，实现教育
资源共享；创办《法治枝江》电视专栏，开设法
治动态、以案说法、专家讲堂等节目。

三是推行“互联网+法治服务”，实现便民
利民。在加强人民 调 解 、法 律 援 助 和 法 律 顾
问 工 作 的 同 时 ，利 用 网 络 平 台 开 展 法 律 事 务
网 上 预 约 、远 程 视 频 接 访 等 服 务 ，让 法 治 服
务 在 网 上 开 花 ，实 现 法 律 服 务 资 源 下 层 转
移 ：村 网 格 员 、调 解 员 摸 排 出 的 矛 盾 纠 纷 和
不 稳 定 因 素 ，录 入 网 格 化 管 理 系 统 ，实 时 监
控 ，及 时 调 解 ，避 免 矛 盾 激 化 ；对 于 需 要 提 供
法 律 援 助 或 调 解 的 ，实 行 网 上 预 约 ，避 免 群
众 多 跑 路 ；远 程 视 频 接 访 跨 越 空 间 距 离 实 现

“ 面 对 面 ”即 时 互 动 交 流 ，上 访 群 众 只 需 要 到
所 在 镇 村 就 能 通 过 视 音 频 与上级领导实现交
流，反映诉求，让群众上访更加便捷，让领导决
策更加直接、有效。

四是推行“互联网+法治引导”，实现服务
前移。突出法治的规范和引领作用，让法治引
导在网上先行，实现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：组织
心理咨询师、律师、志愿者等对有需求的群众进
行心理疏导、纠纷调解，对特殊人群送去温暖和
关爱，通过网上交心谈心、疏导心理，解答法律
疑问，积极引导群众将小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，
将大问题引入法律途径，培育群众遇事找法，化
解问题靠法的法治理念。 （武法）

“十年磨一剑”，今朝“剑出鞘”。
慈善立法，既是规范行为，更是鞭策行
动；既可以让慈善行为避免误入歧途，
更是能够让慈善事业步入“薪”光大道；
既是对慈善事业的法治保护与促进，更
是对慈善伦理的梳理与重构。当下，必
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
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
慈 善 伦 理 决 定 慈 善 的“ 钱 程 ”。
陈 光 标 曾 引 用 一 句 中 国 俗 语“ 人 在
做，天在看”来诠释自己从事的公益
慈善事业。契合了中国的公益慈善
事 业 处 于“ 人 在 做 ，天 在 看 ”慈 善 伦
理 阶 段 。 时 下 ，不 少 热 衷 于 公 益 慈
善 的 群 体 ，几 乎 是 本 着“ 天 地 良 心 ”

行 事 ，实 现 心 安 理 得 ，而 慈 善 的“ 公
平与效率”成为其次。慈善伦理“站
得 不 高 ”，慈 善 事 业 自 然“ 望 得 不
远 ”，不 少 时 候 处 于 原 地 踏 步 ，或 低
水 平 循 环 ，并 且 稍 不 注 意 就 会 被 卷
入“深渊”。

重构慈善伦理，才能更好地推进
慈善事业。有关人士分析称，中国富
豪的慈善伦理脱胎于他们经营企业
的大伦理，其中，通过慈善来获取更
多 的“ 资 源 ”与“ 资 本 ”是 条 重 要 路
径。长此以往，不仅容易形成扭曲的

“商慈关系”，而且会衍生出不健康的
“政商关系”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习
近平总书记用“亲”、“清”两字定位和

阐明新型政商关系。新型慈善伦理
的形成，将有助于新型政商关系的建
立与维护。

慈 善 事 业 ，“ 法 ”时 代 必 将 给 力
“善”时代。随着慈善法的施行，慈善
事业有了更可靠的法治保障与量身
定制的法律保护。一方面有利于慈
善事业的健康发展、可持续发展、在
法制轨道上“钱进”，可以让慈善品质
更优良，让慈善伦理更纯洁；另一方
面有助于政商关系的改善，预防权力
的“任性”，彻底摆脱权力的“胁迫”，
进而能够培养出慈善的个性，激活更
多人的善心与良知，更好地释放慈善

“正能量”。

人皆有恻隐向善之心，善是一切
社会推崇、普遍认同和需要的优秀品
质，也一直是人类遵循的道德准则，
每个人身上都有其善良的一面。然
而，有善心不一定有善行，善的社会
氛围还需要外部条件的激发。

如何让好心人放心行善？首先
要保证善款得到善用。程序的合法、
规范和正义，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。
许多慈善腐败和犯罪事件，都是由看
似不起眼的不合法、不规范操作引起
的。慈善事业是扶贫济困不计回报
的崇高事业，容不得半点儿私心杂念
的玷污，必须执行最严格的程序，确
保善心善款能够如愿以偿地发挥应
有的作用。因此，有关部门必须拂去

蒙 在 爱 心 上 的 阴 影 ，在 做 到 善 款 善
用，公开捐款账目并由第三方监督的
同 时 ，不 能 让 有 关 慈 善 的 负 面 新 闻

“烂尾”。特别是对相关负面信息的
真相，要进行来龙去脉的调查核实，
然后公诸于众。

让好心人放心行善，还需要让好
人有好报，这是扬善之功，也是扬善
之责，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
传递正能量的需要。特别是对于见
义 勇 为 、舍 己 救 人 的 义 举 ，相 关 部
门 、社 会 等 对 行 义 举 者 的 奖 励 和 帮
助 ，是 对 他 们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
值观的认可。这是对“好人”的尊重
与 肯 定 ，也 是 鼓 励 他 人 再 行 义 举 。
正所谓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“好人”

队 伍 的 壮 大 ，有 利 于 社 会 主 义 核 心
价 值 观 的 弘 扬 ，必 然 为 社 会 集 聚 更
多的正能量！

善行最大的敌人，不是物质上的
贫穷，而是人内心的冷漠。当一个人
能以简单、放心的方式帮助别人，无
动于衷就不会是普遍选择，冷漠也不
会成为社会习惯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
更高效直接、符合社会心理的行善方
式，能唤醒更多“沉睡”的善。期待在
慈善法的保障下，每一笔善款，都能
落到实处，让捐助的人放心，每一次
善行，都能成为一种能够引起社会共
鸣的生活方式，这样才能筑牢慈善事
业信任之基，激发慈善事业结出更多
硕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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